七台河市气象局

“民用氢气球充灌施放”行政许可流程图


投诉、举报


不属许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材料不全退

或不属本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补正并一

位办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次性告知






处理、反馈

申请人提供材料：1、正式书面申请；2、《河北省施放气球资质证申请表》；3、法人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；4、《施放气球器材和设备登记表》；5、《河北省施放气球作业人员登记表》及有关人员的《河北省施放气球资格证》原件及复印件；


（六）安全保障责任制度和措施等。









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准予许可向社会公告





气象局行主管科室审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制作准予许可决定书或不予许可决定书（1个工作日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监督电话


市气象局：8685206








作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返回承办科室3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











承办科室审查


（10个工作日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局长批准（2个工作日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局内部监督处室


电话：8151618








